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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龙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
龙湖镇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村委会：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晋江市龙湖镇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晋江市龙湖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14日


晋江市龙湖镇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根据《福建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结合我镇实际，制定《龙湖镇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制度》。
1、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1、资产清查。定期进行资产清查，重点清查核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各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做到账实、账款相符，每年至少完成一次。
    2、资产台账。集体所有的房屋、办公设备、农业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要按资产的类别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及时记录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资产台账的内容主要包括：资产的名称、类别、数量、单位、购建时间、预计使用年限、原始价值、折旧额、净值等。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还应当登记承包、租赁单位(人员)名称，承包费或租赁金以及承包、租赁期限等。已出让或报废的，应当及时核销。资产台账各村应实行专人、专账管理。
    3、资产评估。集体经济组织以招标投标方式承包、租赁、出让集体资产，以参股、联营、合作方式经营集体资产，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合并或者分设等，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由村委会成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人员组成的评估组或具有资质的单位实施。评估结果要按权属关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确认。
    4、资产承包、租赁、出让。集体资产实行承包、租赁、出让应当制定相关方案，明确资产的名称、数量、用途、承包、租赁、出让的条件及其价格，是否招标投标等事项;同时履行民主程序。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出让经营时，应当签订经济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并向全体成员公开。经济合同及有关资料应当及时归档并报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村财代理服务中心）备案。
    5、资产经营。集体资产实行承包、租赁、出让经营的，要加强合同履行的监督检查，公开合同履行情况;收取的承包费和租赁金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纳入村账核算。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资产，要明确经营管理责任人的责任和经营目标，确定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并向全体成员公开。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经营的，其股份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纳入村账核算。要定期对集体资产的使用、维护和收益进行检查，确保集体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二、农村集体资源管理
    1、资源登记簿制度。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草地、荒地、滩涂等集体资源，应当建立集体资源登记簿，逐项记录。资源登记簿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源的名称、类别、坐落、面积等。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集体资源，还应当登记资源承包、租赁单位(个人)的名称、地址、承包、租赁资源的用途，承包费或租赁金，期限和起止日期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及发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事项等要重点记录。
    2、公开协商和招标投标制度。集体所有且没有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以及果园、养殖水面等集体资源的承包、租赁，应当采取公开协商或者招标投标的方式进行。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租赁集体资源的，承包费、租赁金由双方议定。以招标投标方式承包、租赁集体资源的，承包费、租赁金应当通过公开竞标、竞标确定。招标应当确定方案，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明确项目的名称、数量、用途、期限、标底等内容;招标方案必须履行民主程序。在招标中，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中标权。招标投标方案、招标公告、招标合同和相关资源资料应当报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村财代理服务中心）。
    3、资源承包、租赁合同管理制度。集体资源的承包、租赁应当签订书面协议，统一编号，实行合同管理。合同应当使用统一文本，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上交的收入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纳入村账核算并定期公开。经济合同及有关资源应及时归档并报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村财代理服务中心）备案。
    4、集体建设用地收益专项管理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集体资产和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增加集体积累、集体福利和公益事业等方面，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得用于发放干部报酬、支付招待费用等非生产性开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要纳入村账核算，严格实行专户存储、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专项审核监督。
三、资产清查登记及核查
1、清查范围。村集体资产包括经营资产，非经营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主要范围包括：法律法规规定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荒地等资源性资产，集体所有的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对村集体所有资产资源、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核实。
2、 年度资产清查登记点。农村集体资产年度清查，登记时点分别为每年的12月31日。
3、 村集体资产结算流程。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按照“清查，登记，核实，公示，确认，建立台账，审核备案，汇总上报,纳入平台”等9个步骤。
①清查：以村为单位，成立清产核资小组，对村进行清查。
②登记：有清产核资小组对资产名称，数量，使用情况，位置等进行登记。
③核实：有清产核资小组对已经登记资产名称，数量，使用情况，位置等进行核实
④公示：按照集体资产归属，分别对核实后的集体资产逐一在公示栏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清产核资小组要接受群众反映和咨询，有异议的要进行认真核查。
⑤确认：公示期满，按照规定，进行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结果确认。
⑥建立台账：对确认后的资产，分别建立台账，及时进行增减变动。
⑦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公示确认结果，按照集体资产归属，有清产核资工作小组负责签字盖章，报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在镇人民政府备案。
⑧汇总上报：经审核后集体资产清查接货，按照集体归属，分别填报清产核资报表，逐级汇报。
[bookmark: _GoBack]⑨纳入平台：依托农业部农村集体监督管理平台，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结果录入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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